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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塔城地区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风险监测实施方案
一、产品现状分析与风险监测的必要性

纸类产品是一种化学成分复杂且需要进行化学处理的包装材料，含有多种化学物质，除主要的植物纤维素材料外，还包含纸板成型过程中使用的荧光性物质、甲醛及重金属等非人为添加物质，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同时，由于纸制品的多孔性特质，极有可能导致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的各类助剂及印刷时所使用油墨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甲醛、重金属等）通过空隙迁移到食品中，进而增加食品被污染的风险。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是指树脂或其它热塑性材料通过热塑成型加工得到的，预期用餐或类似用途的器具，包括一次性使用的餐盒、碗、盘、碟、杯等餐饮用具。市场上常见的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材质主要有：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外卖行业兴起，带动了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的使用，由于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有易加工、成本低、质量轻、不易破损等优点，大多数外卖商家都会采用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来盛装食物。塑料一次性餐饮具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由于原料配比不当或生产工艺不合理造成产品使用性能（如负重性能）不合格。不合格的塑料一次性餐饮具在盛装食物或用手握紧时易变形，高热食物溢(洒)出存在烫伤消费者的风险。在生产餐具材料中如所添加的物质太多或者使用劣质材料，会导致总迁移量超标，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影响更大。
对纸类产品、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产品进行风险监测，了解和掌握流通领域中纸类产品、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的产品质量状况显得尤为必要。

二、监测采样和检测工作要求

（一）产品种类

纸杯、塑料一次性餐饮具。

风险监测项目和依据
1、依据国家标准GB 31604.4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纸、纸板及纸制品中荧光增白剂的测定》，对食品直接接触用纸及纸制品中含有的荧光性物质进行测试。荧光性物质在波长254nm和365nm下应为阴性。

2、依据国家标准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或GB 4806.8-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对食品直接接触用纸及纸制品的重金属卫生安全性指标进行测试和评价。

3、依据国家标准GB/T 18006.1-2009《塑料一次性餐饮具》，对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的负重性能、跌落性能、耐温性能（耐热水）等使用性能指标进行测试和评价。

风险监测项目及风险监测采用的标准方法见附表1。
（三）样品来源和采样方案

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样品，为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在流通领域采样，按随机原则进行。若采样现场产品为散装，应佩戴洁净的一次性手套，采样后立即用密封袋密封样品。

（四）检测要求

承担风险监测项目的主检人员具有相关产品和检测方法的上岗资质，检验使用的标准通过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

1、采样数量：采集数量见表1。

  表1 采样数量
	产品名称
	采样数量
	检验数量

	纸杯
	40只
	40只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
	50个（只）
	50个（只）


2、判定原则：仅对单项判定，不做总结论。

（五）费用预算

1.总经费预算

本次风险监测食品相关产品共4批次，费用由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

2.技术机构经费分配情况

本次风险监测项目为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独立承担，不存在技术机构间经费分配情况。

三、结果分析方法

（一）拟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所抽产品的监测项目与标准进行比较并判定，并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原因分析。

（二）拟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

依据GB/T 22760-2020《消费品安全 风险评估导则》的相关内容进行风险评价并提出风险控制措施。

依据监测方法对食品直接接触用纸及纸制品产品进行监测，对检测出超过限定要求的项目，根据风险发生的概率、伤害类型及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结合专家研判，按照GB/T 22760-2020《消费品安全 风险评估导则》标准风险等级划分矩阵图分析，最终判定存在风险产品的风险等级。

四、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原因深度分析

本次风险监测纸杯主要监测产品的卫生性能，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产品主要监测产品的使用性能。通过收集区域性、群体性、基础性数据及相关信息，全面了解影响产品质量的风险因素，找出行业潜在风险，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咨询，实现产品质量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五、时间进度安排

根据风险监测工作进度要求，明确各阶段工作的时间节点。工作安排见表2。表2 风险监测采样监测工作进度要求
	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任务部署后5日内
	采样前准备工作

	以任务部署文件为准
	实施采样

	整体采样工作结束后的10日内
	实施检验

	检验工作完成5日内
	风险分析评估及风险分析报告撰写

	汇总上报（具体时间以通知文件为准）
	结果上报


六、技术机构资质和能力

实施单位：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法取得CMA计量认证与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资格。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验室认可和资质认定现场复评审的产品2380个、参数8910个；省级资质认定的产品3122个、参数8978个；涵盖食品、石化产品、机械、电器轻工、建材等。现有仪器设备2104余台（套），检验检测覆盖产品类别及检验检测能力在同行业处于西北地区领先地位。
本次风险监测的项目为食品相关产品，属于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年进行该类产品的型式检验、委托检验、监督抽查等工作，具有丰富的产品检验和风险监测的经验。

附表1
拟选用的检测方法信息

	序号
	风险监测产品
	风险监测项目
	风险监测采用标准方法
	是否获CMA计量认证
	是否获CNAS认可
	其他资质

证明材料

	1
	纸杯
	重金属
	GB 31604.9
	是
	是
	/

	2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
	是
	是
	/

	1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
	负重性能（适用于碗、杯、盒）
	GB/T 18006.1
	是
	是
	/

	2
	
	跌落性能
	GB/T 18006.1
	是
	是
	/

	3
	
	耐温性能（耐热水）
	GB/T 18006.1
	是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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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塑胶玩具
	3个
	2个
	1个

	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V（容积）＜1000mL，40个；V≥1000 mL，20个
	V（容积）＜1000mL，20个；V≥1000 mL，10个
	V（容积）＜1000mL，20个；V≥1000 mL，10个

	其他容器类制品
（聚酯（PET）食用油壶、热灌装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碳酸饮料瓶等）
	V（容积）＜1000mL，40个；V≥1000 mL，20个
	V（容积）＜1000mL，20个；V≥1000 mL，10个
	V（容积）＜1000mL，20个；V≥1000 mL，10个

	塑料瓶坯
	60个
	40个
	20个

	塑料防盗瓶盖和其他类塑料瓶盖a
	150个
	100个
	50个

	塑料购物袋
	100个
	60个
	40个

	纸碗
	60只
	40只
	20只

	纸盒
	30只
	20只
	10只

	纸浆模塑餐具
	30只
	20只
	10只

	注：1.a应抽取相配套的瓶子10个

2.抽样数量如不满足检验用数量，可适当增加抽样数量。


2 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7。

表2 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3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表3 其他容器类制品
（聚酯（PET）食用油壶、热灌装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碳酸饮料瓶、瓶坯等）、塑料吸管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3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表4 塑料防盗瓶盖和其他类塑料瓶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3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表5 塑料购物袋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3
	重金属
	GB 31604.9-2016


表6 塑胶玩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触及的玩具材料和部件中塑化材料的6种增塑剂
	GB/T 22048-2022


表7 纸碗、纸盒、纸浆模塑餐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8—2022

	2
	荧光物质
	GB 31604.47—2023

	3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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